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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議員：

擬於 2020年 6月 10日立法會會議
提出的口頭質詢 

你於 2020年 6月 1日，根據《議事規則》第 24(2)條作出
預告，擬於上述會議提出一項涉及下述事宜的口頭質詢

(附錄 1)：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 (“人大
常委會 ”)即將公布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訂立國家
安全法，某些類別的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其親人持外國護照

及有外國居留權的事宜。

政務司司長於 6月 5日致函立法會主席，認為你的質詢
所涉事宜不屬於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亦違反了《議事

規則》第 22(1)條 1及 25(1)(h)條 2的規定。司長請主席考慮裁定

該項質詢不合乎規程 (附錄 2)。按主席指示，秘書處較早前已
將司長的函件送交你參閱，你今天就政府當局的意見作出

回應 (附錄 3)。主席現指示我向你轉告他就上述質詢的裁決。  

正如你所知，全國人大已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的 法 律 制 度 和 執 行 機 制 的 決 定 》

(“《決定》 ”)，當中包括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 (“港區
國安法 ”)，而該法律將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
當地公布實施。《決定》亦訂明，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

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 (“國安駐港
機構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1  根據《議事規則》第 22(1)條，質詢應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質詢。
2  根據《議事規則》第 25(1)(h)條，不得為求取見解、解決抽象法律問題或解答
假設論題而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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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質詢主要包括：

(一 ) 香港特區有哪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各部門首長

及其配偶或子女持有外國護照或居留權；

(二 ) 如何確保上述官員或其家人持有外國護照或居留

權時，不會予人不尊重國家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

等情況；及

(三 ) 香港特區政府會否 “效法中共整治裸官的做法 ”
(按你所述， “裸官 ”即配偶及子女均獲外國居留權
的官員 )。

主席認為你的質詢違反《議事規則》，原因如下：

(一 ) 正如政務司司長在其 6月 1日的來函 3指出，港區

國安法由人大常委會制定，屬國家層面的立法

工作，現階段並不屬於《議事規則》第 22(1)條
所指 “政府的工作 ”(即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 )；

(二 ) 你提述的官員及其家人 (包括配偶及子女 )是否持
有外國護照或居留權，並不屬他們在其公職或所

參與的公共事務範圍內的品格或行為，因此你的

質詢違反了《議事規則》第 25(1)(j)條 4的規定；

及

(三 ) 港區國安法仍在草擬中，具體內容尚未公布。

你提述的國安駐港機構會否成立、權責範圍及

如何運作等事宜實在言之尚早。因此，主席認為

你要求解答的事宜屬假設論題，違反了《議事

規則》第25(1)(h)條的規定。

3 隨附於 2020年 6月 1日發出的立法會 CB(3)487/19-20號文件。
4 根據《議事規則》第 25(1)( j )條，質詢不得問及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立
法會議員的品格或行為，亦不得問及其他人士在其公職或所參與的公共事務
範圍以外的品格或行為。



- 3 -

基於上述考慮，主席裁定你於6月1日提交的質詢不合符
規程，不可提出。你在附錄 3的回應中，要求修改你該項質詢
的措辭。主席認為你經修改的質詢，亦不符合《議事規則》

第 25(1)(j)條的規定，因此亦不可提出。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2020年6月8日  

連附件

副本送：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附錄1 
 

第3項質詢  
(口頭答覆 ) 

 
 

 
許智峯議員問：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公布針對香港訂立的國家安全法，當中包

括「外國干預」的罪行，就有些支持訂立國安法的政治委任官

員及部門首長，其直屬親人甚至本人持有外國護照或擁有外國

居留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副局長、政治助理及各部門首長，有哪些人本身

持有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哪些人的配偶或子女持

有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如有，請詳列涉及的官

員、家人身份及國家；  
 
(二 ) 目前的政策如何確保當副局長、政治助理、部門首長

本人或家人持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時，仍然保持愛

國水平，不會予人不尊重國家、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

印象，及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及  
 
(三 ) 中共近年多番整治「裸官」，即配偶及子女均獲外國

居留權的官員，不少官員因此被免職，或不獲升調重

要官職。就此，特區政府會否效法中共整治裸官的做

法，並考慮日後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由國安駐港機

構對官員背景進行審查，並對家人持有外國居留權的

官員進行免職或調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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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Question scheduled for the Council meeting of 10 June 2020 

Date:
Subject:

2020/06/08 上上 11:40
Re: Question scheduled for the Council meeting of 10 June 2020

致 立法會主席

鑑於早前政府當局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剔除本人擬在6月10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的口頭質詢。本人回應如下：

根據議事規則22（1）條，「任何議員均可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質詢，要求提供 
有關該事的資料，或要求政府就該事採取行動」。政府當局表示國安法立法，屬全國
人大常委會工作，因而本人的質詢不符合議事規則，本人認為該觀點合理。因國安法
的實施，屬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而且，本人的問題，除了背景部分提及國安法，亦
只是問及政府現時的政策措施。過往的口頭質詢亦不乏同類問題，倘政府不作回答，
顯然是雙重標準。

對於本人質詢問題違反議事規則25（1）（h）條，即「不得為求取見解、解決抽象法 
律問題或解答假設論題而提出質詢」的質疑，本人必須強調，本人並非問及仍在草擬
階段的國安法內容，相反，本人的問題，是問及政府當局的現有政策措施、機制及政
策方向。上述皆為政府目前工作的一部分，按議事規則22（1）條，政府必須回答。

不過，為避免不必要爭議，本人建議將原質詢問題去除背景部分後，修改如下：
質詢問題：
就有些政治委任官員及部門首長，其直系親屬甚至本人持有外國護照或擁有外國居留
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是否掌握現時副局長、政治助理及各部門首長，有哪些人本身持有外國護
照或外國居留權？哪些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如有，請詳列涉
及的官員、家人身份及國家；
（二）目前的政策如何確保當副局長、政治助理、部門首長本人或家人持外國護照或
外國居留權時，仍然保持愛國水平，不會予人不尊重國家、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印
象，及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及；
（三）特區政府會否採取措施，對官員背景進行審查，並對家人持有外國居留權的官
員進行免職或調職處理？

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

附錄3


